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

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作为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

真阅读了公司的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在认真询问、积极调查

和沟通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所审议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关于向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独立意见 

1、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满足。 

2、本次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

实际需要。 

3、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1 月 14 日，该授予日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 2019 年 1 月 14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45 名激励对象授予 280 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

收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将总额不超过 2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 

1、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因

为与关联方江苏影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关联期满，实际发生金额

未统计关联期满后交易发生金额。公司与各关联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平

合理，定价公允，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议案中，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

常商业交易行为，跟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相符合。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

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情况，不影响公司运

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龙基、查晓斌、李勉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